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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9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设立三门峡茂森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暨投资建

设陕县产业集聚区热电联产项目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三门峡启华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华清洁能源”）及陕县产业集聚区投融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县投融资”）签署《合资经营协议》，并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该公司名称暂定为三门峡茂森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门峡茂森”，最

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预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公

司出资 850 万元，出资比例为 85%；启华清洁能源出资 1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陕县投融资出资 5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合资公司主要负责陕县产业集

聚区集中供热（汽）+背压式发电特许经营权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2016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合资设立三门峡茂森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上述对外投资事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

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合资各方基本情况 

（一）启华清洁能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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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三门峡启华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3、住所：陕县产业聚集区温塘办公楼 

4、法定代表人：赵庆华  

5、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 

6、成立日期：2016年1月13日 

7、营业期限：2016年1月13日至2036年1月12日 

8、经营范围：能源技术咨询服务；热力供应：冷、热、电三联供；能源技

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能源管理服务；节能技术开发服务；生物质致密成型燃

料制造、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锅炉及辅助设备销售；收购农副产品、林业产品

批发；其他经济作物种植；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房

地产等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咨询；室内外装修、广告、园林设计咨询。 

9、股权结构：自然人赵庆华持股100%。 

（二）陕县投融资 

1、名称：陕县产业集聚区投融资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住所：陕县温塘神泉路原化纤厂办公楼 

4、法定代表人：杨超群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0年5月19日 

7、营业期限：2010年5月19日至2016年5月17日 

8、经营范围：承担陕县政策性贷款及国债项目，受托进行财政投资管理，

股权投融资及经营管理，国土资源资本经营与开发，城市项目，资本经营与开发，

投融资，资本经营型租赁（凡涉及许可制度的凭证经营）。 

9、股权结构：陕县财政局持股40%；河南省豫资城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60%。 

陕县投融资是陕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下属二级机构，是负责产业集聚区

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融资服务的公司。 

公司与上述合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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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门峡茂森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

准的名称为准）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4、拟注册地：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 

5、经营期限： 20年，经各方协商一致可提前终止或延长，并报工商登记机

关核准 

6、拟申请的经营范围：能源技术咨询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冷、热、电三联

供，售电业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能源管理服务；节能技术开发服

务；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制造；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锅炉

及辅助设备制造；收购农副产品；林业产品批发；其他经济作物种植；货物进出

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四、拟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与启华清洁能源及陕县投融资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清洁

能源集中供热业务合作。合资公司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公司

出资850万元，出资比例为85%；启华清洁能源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

陕县投融资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为5%。 

2、合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合资公司的

债务承担责任，各方按其认缴的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

及亏损。 

3、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作为公司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会负责。董

事会由3名成员组成，其中公司委派2名，启华清洁能源委派1名，董事任期三年，

可以连选连任。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由公司代表担任。 

4、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合资公司股东协商委派。合资公司

的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5、合资公司设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列席

董事会会议。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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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资公司成立后，主要从事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7、有关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通过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合资经营协议》将择日签署。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合资方在项目资源和市场渠道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本次对外投资将进一

步稳固合作关系，加强公司在河南及周边地区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集中供热

项目的获取与实施，促进公司业务稳步、健康发展。 

2、合资公司成立后，存在新的经营管理团队不能迅速适应合资公司业务发

展的管理风险；同时存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技术人才、工程人才、市场人才、运营

人才短缺风险。 

3、合资公司成立后将主要从事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公司将

积极推动合资公司集中供热项目落地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